
2024年农业技术高级职称线上申报
审核工作的注意事项

一、申报、推荐材料
全部申报材料线上提交，不受理纸质材料。
（一）申报人员须如实、规范填写申报内容，如实、规范提供申报材料，对本人填报内容及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并作出书面承诺，承担相应责任。根据平台要求，填写《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分模块如实填写本人学历学位、职称资格、聘任、专业技术工作总结等，以及取得现职称以来的业绩成果、学术成果、参加继续教育、学术活动等有关情况，上传相应佐证材料。其中：
1.“现职称”附件处需上传职称资格证书；
2.“聘任时间”附件处需上传符合专业技术工作年限（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年限）要求的和有效期内现专业技术岗位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聘书；
3.论文提供封面、目录、本人论文正文；
4.专著提供著作封面、编者页、目录页，属多人合编（著）的需提交涉及申报人所编（著）的篇、章、节；
5.2024年以前已提交评委会评审未获通过的再次申报人员，须提供新的成果证明材料。
（二）用人单位须如实填写推荐情况，明确审核推荐意见。上传以下材料：
1.申报材料真实情况书面意见。用人单位须严格按照职称申报推荐相关规定及工作流程，对申报人员所有填报内容及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把关，按照谁审核谁负责原则，用人单位出具申报材料真实情况的书面意见，签署审核人员姓名、审核意见及审核日期，并加盖单位公章。
2.公示情况说明。经用人单位审核同意拟推荐申报人员，须将申报人员的学历、资历条件及学术、业绩成果等在本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方可推荐上报。
3.推荐意见。包括推荐方式、参与推荐的人员范围及人数、推荐意见及意见形成情况等。签署单位负责人、经办人姓名，加盖单位公章。
（三）各级主管部门须加强对用人单位推荐上报材料的审核把关，对申报人员的申报条件和推荐程序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工作流程进行认真把关，上传审核推荐意见，签署经办人姓名并加盖公章。
二、其他事项及要求
（一）申报人履职计算时间截至2024年12月31日。
（二）申报、审核、推荐各环节严格按照《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职称评审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云人社发〔2020〕57号）等相关要求进行，未按要求申报推荐的不予受理。
[bookmark: _GoBack]（三）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推行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电子证书的通知》（云人社通〔2023〕8号）要求，2023年评审通过取得的中、高级职称实行职称电子证书，不再发放纸质证书。评审通过人员可登录云南省专业技术人才管理服务信息平台自行下载职称电子证书。
（四）在本年度申报评审过程中，国家或我省出台新的政策规定，按新规定执行。未尽事宜按现行有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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